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校园安全文明承诺书
承诺单位：                                                
经营/施工地点：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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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防安全承诺
1. 校方负责配备足量有效的灭火器材，定期检查维护消防设施，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无阻；经营方负责消防器材的日常管理，不得违规使用消防设施、私自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及安全出口。 
2. 规范使用电气设备，不私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违规电器，下班前关闭非必要电源。
3. 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安装燃气泄漏报警装置，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4. 厨房操作间严禁吸烟，动火作业须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执行，油烟管道定期清洗（每60天至少1次）。

5. 动火作业须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执行。
交通安全承诺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校园秩序管理规定》，服从学校安全稳定处及管理人员指挥，不得冲撞、闯卡，不得与管理人员及执勤人员发生冲突。

务工人员确需进出校园的，须由服务单位负责人按要求向学校安全稳定处报备务工人员信息及车辆信息，须证照齐全方可通行，不得驾驶无牌无证、报废、超标及改装车辆进入校园；严禁共享单车、三轮摩托车（校内作业车辆除外）、重型货车（供货车辆除外）等外来车辆进入校园。

3. 在校园内步行、骑行、驾驶时，须文明有序，专注骑行或驾驶时，主动避让行人，校园内禁止鸣笛。

4. 在校园内练车、试车、飙车，不得逆向行驶，不得违规超车、掉头，按指定区域停放车辆，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绿化带、无障碍设施，不堵塞交通；严格遵守校园限速规定（一般道路限速25公里/小时，人员密集区域减速慢行或时段内禁行），不得超速行驶。
5. 不得饮酒后在校园内骑行、驾驶，发现后移交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处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 遇学校迎新生或举办大型活动时，须提前向主管部门报备交通方案，配合现场交通疏导，不得造成交通拥堵。

7. 遇突发事件、交通管制时，服从现场指挥，配合疏散引导。
暂住人员承诺
在校园内暂住超过 10日以上不满3 个月的人员，应向安全稳定处备案并申请办理校园临时出入证明；对从事经商、建筑、修缮等工作，暂住时间超过 3 个月的校外务工人员，应由其主管部门负责登记造册，向安全稳定处备案。
外来暂住人员由安全稳定处与留宿部门或留宿单位共同管理。有暂住人员的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治安管理和安全教育工作，做好防盗、防火、防中毒、防工伤事故的教育工作。安全稳定处有权依照有关法规对违反规定的暂住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罚，并建议有关部门解雇、解聘或直接清退暂住人员。

外来暂住人员应遵纪守法，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服从管理，不得擅自留宿他人，不得男女混居；严禁在留宿地发生打架斗殴、赌博、酗酒、喧哗等扰乱治安秩序的行为。

遵守学校其他校园公共秩序管理规定。
配合管理承诺

自觉接受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地方监管部门及师生的监督检查。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培训，增强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

发生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并服从主管部门指挥调度，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郑重承诺：本公司自愿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接受学校及相关部门的处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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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定处（签章）：

                                                       年    月    日
                                    承诺单位（签章）：

                                          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